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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4/2021_2022__E5_9C_B0_

E6_9D_83_E9_97_AE_E9_c67_474843.htm 只要无地权的农民不

是交易的一方而是被“征”的对象，那“圈地坑农”的事仍

然难以避免。 什么是“使用权”？ “土地私有制”并非是我

所提倡的当务之急。因为在地权问题上，农民的许多更基本

的、并无意识形态禁忌的权利，也还有待争取呢。 现在在中

国，提倡“土地私有制”还是个禁忌。于是一些为农民呼吁

地权的人便提出：应当从农民的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的

承诺再进一步，实行所谓“永佃制”，给予农民无限期的使

用权。 这个提议的良好动机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怀疑其能

否实现。尽管“永佃制”顾及了土地所有权仍属“公有”这

一意识形态规定，但问题是：它的前提农民如今已经有了30

年的使用权，现在只是要继续延长存在吗？ 如果农民现在“

使用着”他们耕作的土地，这就表明他们拥有“使用权”吗

？我们应该知道：某人正在做某事和他“有权利”做某事并

不是一回事。古代的奴隶可以奉主人之命与异性结合，但这

并不意味着他们有“婚姻权”，而自由人可能是独身，但他

们无疑是有“婚姻权”的。一般而言，某人有“某某权”意

味着他有做某某事的自由，亦即他可以自主地做或不做某某

事如果想做则别人不应阻止，如果不想做别人也不能强制他

做。例如：某人有“选举权”意味着他可以投票也可以不投

票。但如果他被指定必须投谁谁的票，即投票对于他已非权

利、而是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那么他虽然投了票，却不能

说是拥有“选举权”了。同样道理，近年来人们经常提到的



“生存权”也不等于生存着。例如猪生存着，但不能说它有

“生存权”，因为猪只是依饲养者的意志而“生存”，如果

饲养者要屠宰它，它就不能生存了。类似的，在“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的专制下，臣民虽然生存着，而且有的（如宠

臣宠妃宠奴之类）还生存得很滋润，但仍然不能说他们有了

“生存权”。与其他方面的人权一样，在“天子圣明臣罪当

诛”的时代是说不上什么“生存权”的。 佃而无权，何言“

永佃”？ 就地权而言，自从有了农业，也就有了土地的“使

用”者，但远不是所有“使用者”都拥有“使用权”的。例

如奴隶与农奴都可能使用着土地，但他们不但没有土地所有

权，而且也不能说拥有土地使用权他们只是在主人的意志之

下使用土地：主人让他们种地，他们不能不种。而主人不叫

种了，也可以随时把地收回，奴隶或农奴是没有权利（就是

所谓使用权）拒绝的。 那么谁有土地使用权？自耕农和经营

地主无疑对其土地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而出租地主拥有所

有权，使用权则被有偿转让他人了。转让给谁？就是转让给

佃农。 换言之，同样是在没有所有权的情况下“使用”土地

，佃农与农奴-奴隶的区别就在前者有土地使用权。这个权利

受到租佃契约的保护：这种契约通常规定了土地使用权的期

限，以及佃农为取得此种权利所应承担的义务（交纳地租）

。一般在典型的租佃制（亦即排除了农奴制因素的、纯粹在

契约基础上成立的自由租佃制）下，佃户的土地使用权是有

保障的，即在契约规定的佃期内，只要佃户履行了契约规定

的义务，地主就不能违约收回土地、赶走佃户。如果要收回

，只能在租契期满之后。当然,契约期限有长有短。一般认为

在人多地少存在租地竞争的情况下佃农会争取长租期，而在



人少地多存在招佃竞争的情况下地主会争取长租期。主要由

于佃农的争取，中国明清以来租契逐渐长期化，乃至出现永

佃制，佃户取得无限期土地使用权，只要履行了一定的交租

义务，地主就不能“夺佃”。而佃户可以把此种佃权再投入

流通，即今所谓“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这种永佃权号称

“田面”、“田皮”，而原初的所有权为“田底”、“田骨

”，形成所谓“一田二主”的现象。无疑，这对于维护佃农

利益有着很大意义。 事实上根据如今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

清代地权流通中佃权或曰“田面权”的流通已经渐成主流。

尤其是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田面权的流通量远远大于田底

权流通量。这一方面表明农民比官府更懂得珍惜土地，不到

万不得已他们是不轻易出卖“田底”的，另一方面表明当时

佃权已有相当保障。如果地主可以无视佃权，任意抽回土地

，谁敢购买这样的“田面”，谁又能出售这样的“田面”呢

？而今天我们的政策不仅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许

多文件还要求促进这种转让，但是这种转让在许多地方仍然

兴不起来，这除了因为农民改业机会有限无法轻易转让“田

面”外，恐怕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今农民的“佃权

”实际上是无保障的、极不可靠的。 显然，永佃制的前提，

是一般契约规定的佃权或使用权得到尊重,亦即无论租期长短

，只要在期限内田主就不能“夺佃”。而佃户在此期限内可

以自由使用土地（例如他可以转交他人耕作，而自己去打工

经商）。应当说，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区分有无“使用权”的

标准，也是区分自由佃农和农奴的标准。只有承认使用权的

存在，亦即把“使用者”当作佃户、当作租佃契约的承租方

而尊重其权利，而不是当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奴，才有



可能把这种“土地使用权”逐渐延长，以至达到“永佃”。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反过来，地主可以随时收回土地而佃户

却没有迁徙自由、非经主人特许不得离开，那么即便他事实

上长期“使用着”土地，也不是什么永佃制。相反，如果他

永远被束缚在土地上，那倒近似于农奴制了。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